文昌市冯坡镇里美、凤尾、白茅、蛟龙村委会养殖基地出租合同

甲方1：文昌市冯坡镇里美村民委员会      
法定代表人：刘庆华
联系电话:15607613777
地址:文昌市冯坡镇里美村委会

甲方2：文昌市冯坡镇凤尾村民委员会      
法定代表人：郭义寿
联系电话:13807615914
地址:文昌市冯坡镇凤尾村委会

甲方3：文昌市冯坡镇白茅村民委员会      
法定代表人：陈贻柏
联系电话:18084603889
地址:文昌市冯坡镇白茅村委会

甲方4：文昌市冯坡镇蛟龙村民委员会      
法定代表人：林岗
联系电话:13518873080
地址:文昌市冯坡镇蛟龙村委会



乙方：
法定代表人：
联系电话:
地址: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甲、乙双方遵循自愿、平等、公平、诚实信用的原则，就该养殖基地出租事宜协商一致，达成如下条款：
一、出租标的概况
（一）文昌市冯坡镇里美、凤尾、白茅、蛟龙村委会养殖基地使用文昌市2023年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400万元建设，规划用地面积14806平方米，建筑占地面积2184平方米。
（二）基地地理位置：冯坡镇蛟龙村委会大蛟龙村
（三）基地建设内容：
1.犊牛舍300平方米；
2.育成牛舍4栋共1200平方米；
3.车间234平方米；
4.秸秆青贮池160平方米；
5.磅秤装牛台40平方米；
6.一座蓄水池；
7.粪池100平方米；
8.消毒池一个；
9.水塔一座（4T）；
10.排水明沟150米；
11.隔离室72平方米；
12.综合室138平方米；
13.消毒室20平方米；
14.保安室20平方米；
15.道路1236平方米。
二、出租期限：
（一）出租期限从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（5年），期满合同自动解除，乙方须将甲方所投基地及设备交付甲方。 
（二）甲方于  年  月  日前，将出租标的交付乙方。
三、租赁用途
（一）乙方所承租基地用于                   。
（二）乙方应按照约定的用途使用基地，不得利用承租基地进行违法活动。乙方改变基地用途的，应征得甲方书面同意。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乙方擅自改变基地用途，甲方可以解除合同，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。
四、租金、支付方式和期限
（一）租金标准
经双方协商，该养殖基地租金     元/年。
（二）租金支付方式
租赁期限内，实行“先交租，后使用”原则，租金按年支付，乙方应于每年    月    日前支付下一年度租金。自合同签署之日起，乙方应在   日内支付首年租金。
五、押金和其他费用
（一）甲方交付该标的时，乙方向甲方支付押金，押金为3万元。甲方收取押金后，应向乙方开具收条。租赁关系终止，乙方结清所有费用并退出基地后，甲方将押金3万元    日内无息归还乙方。
（二）租赁期间，乙方使用该基地所发生的费用（水、电、煤气、通讯费等）均由乙方承担。
六、租金及押金收款账户
户  名： 
开户行： 
账  号：  
七、联农带农相关事项
（一）联农带农范围。
全体村民，重点扶持监测对象、脱贫户等重点关注对象。
（二）联农带农方式及机制。
1.就业务工：乙方根据生产经营实际需求及甲方村民就业意愿进行劳务联结，可优先吸纳有劳动能力和意愿的甲方村民（特别是监测对象及脱贫户等重点人群）参与就业务工或管理活动，实行日薪制，同工同酬，并可根据用工需求，优先安排甲方村民长期就业。
2.技术培训：乙方要为有条件且有意愿的甲方村民（特别是监测对象及脱贫户等重点人群）进行服务联结，提供与产业项目相关的技术指导、技术培训、技术咨询等服务。
3.发展生产：乙方应通过项目相关的新品种、新技术、新设备等示范、推广、应用进行服务联结，每年联结的农户不少于2户，提升甲方村民的劳动力生产力、增加甲方村民劳动生产效益。
（三）联农带农预期成效
本项目投入资金为400万元，运营期内通过每年通过发展生产、就业务工、技术指导机制累计联结带农农户数量不少于12户，其中脱贫户或监测对象不少于5户。
八、权利与义务
（一）本合同履行期间，无正当理由，甲方不得干预乙方正常合法生产管理。
（二）乙方按照本合同约定每年度按时向甲方支付租金。乙方不得以经营不善等任何理由取消支付甲方租金。
（三）乙方应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投资经营，如被相关行政部门处罚导致损失，应由乙方自行承担所有损失并承担法律责任。
（四）乙方严格按照科学生产，精心管理。经验风险由乙方承担。
（五）乙方在合同签订后，若变更合同内容，变更前需书面形式向甲方提出，经同意签署补充协议后，方可变更合同内容。
（六）乙方如将基地转租，必须经过甲方同意。
（七）乙方如需扩大基地经营，需经甲方同意。乙方再投资设备设施所有权归乙方。甲方无条件配合乙方办理基地扩建手续。在租赁期满，乙方投资扩大建设的基地和设备设施应自行迁移或低价转交给甲方。
九、违约责任及资金风险管控
（一）若乙方未按时向甲方支付租金，每逾期一天，乙方应向甲方支付未付额千分之三的违约金。逾期超过60日的，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，乙方需向甲方支付相应租金。
（二）乙方因经营不善、管护不力或出现以上及其他违约违法行为影响甲方切身利益时，需赔偿甲方实际损失。
（三）甲方责任:如有村民干扰，甲方要及时处理突发事件，保证基地没有纠纷。
（五）任何一方如有违反上述条款行为，按有关财政法规处理。
（六）守约方为追究违约方责任而起诉至人民法院的，违约方应承担守约方因此支出的律师服务费、案件受理费、保全费、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等费用。
十、不可抗力
（一）不可抗力应以国家和本市有关部门正式发布为准，不可抗力是指战争、严重火灾、水灾、台风、地震等人力不可抗拒的因素引起的延误和影响。
（二）当基地因不可抗力因素，无法按期或无法全部履行租金支付义务，乙方应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甲方提出申请并说明理由，在取得不可抗力因素的相关证明材料后，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，可延期履行或履行部分租金支付义务。但延期最长不可超过3个月，当延期超过3个月或因不可抗力导致出现不能履行合同的情况，应及时终止合同，据实结算租金，退还基地及设备设施交付甲方。
十一、修改
对本合同的任何修改均须以书面形式进行，并经本合同各方签字盖章后才能生效，本合同中未经修改的其他条款仍然有效。
十二、其他
（一）本合同履行期间，若发生争议，可协商解决，也可以由有关部门调解解决，协商或调解不成的，各方可向文昌市人民法院起诉。
（二）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可签订补充协议。本协议一式  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、 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

甲方：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（公章）

法定或授权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法定或授权代表签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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